扬州大学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暂行）
 
第一条  为做好我校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激励我校大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07]90号）和《江苏省财政厅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普通高校国家奖学金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苏财教[2007]135号），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在校二年级及以上全日制本科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
第三条  国家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8000元。
第四条  申请国家奖学金的学生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三）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四）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
（五）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
第五条  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第六条  国家奖学金评审程序及办法：
（一）根据国家奖学金的名额，按一定的比例确定我校申报名额并分配至各学院；
（二）各学院组织学生进行申报、初审、报送材料；
（三）学生工作处汇总、预审；
（四）学生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差额投票的方式进行评审，必要时可组织申报者进行答辩；
（五）在全校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
（六）报校领导审定；
（七）报省教育厅。
第七条  学校于每年11月30日前，通过打卡发放的形式，将国家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奖励证书，并记入学生学籍档案。
第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校学生处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